福州市民政局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规定
第一条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范部门信息公开前的保密审查工作，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泄露国家秘密和其他不应公开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实施条例（以下简称《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局机关各处室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的保密审查。

　　拟公开的政府信息在公开前均应进行保密审查。

　　本规定所称保密审查，是指局政府信息公开机构（局办公室）组织相关处室对本机关拟公开的政府信息，在公开前对其内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公开后是否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公开作出审查结论或者提出处理意见的行为。

　　第三条　保密审查应当遵循“全面、及时、准确、规范”的原则，既要保障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能够公开，又要确保不应公开的政府信息不被公开。

　　第四条　各处室应建立符合本处室工作实际的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制度，明确保密审查的工作程序和责任，处室负责人为本处室保密审查第一责任人。

　　第五条　经审查，确定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其他公开后会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不应公开。

　　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局政府信息公开机构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公开。

　　第六条　经审查，对是否可以公开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或者市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信息，按《保密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和《保密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七条　在保密审查过程中，对含有不应公开内容的政府信息，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应作区分处理，删除不应公开的内容后可以公开。

　　第八条　在保密审查过程中，信息公开机构认为需要，可以征求相关处室的意见，被征求意见的处室应当积极配合并作答复。

第九条　定期对本机关确定的国家秘密进行清理，对符合《保密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及时按法定程序解密。清理工作每年至少应进行一次。

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福州市民政局信息公开审核制度
为做好本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确保政府信息公开真实、及时、有效、安全，特制定本制度。
一、本局公开的所有政府信息均需经过审核。
二、审核的原则
1、真实性原则：公开的信息必须真实。
2、及时性原则：信息公开必须及时，不得超出规定时效。
3、有效性原则：公开的信息应有利于群众真正享有对行政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有利于方便群众办事，方便群众监督。
4、安全性原则：按规定不宜公开的信息不得公开。
三、审核的责任和程序
凡属于主动公开的信息中：机构概况类信息、非本部门生成且已经公开的信息，由各处室负责人审核后，交由办公室审核后由信息发布员对外发布，重点审核信息的内容是否正确、准确；凡本局生成的正式文件，由局办公室及各处室负责人负责审核是否公开；其他本局生成的非正式文件类信息，一律由局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审核，必要时应报请分管领导审批，重要内容报主要领导审批。局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和局办公室发文核稿人员在进行信息公开审核时，须依据《福州市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规定》等相关要求，重点进行保密审查，确保信息安全。

    凡属于依申请公开的信息：一律由局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审核，必要时应报请分管领导审批，重要内容报主要领导审批。
四、审核的时间要与公开内容的时间相适应。公开的时间以方便监督和不影响办事为前提。办事依据、办事条件、办事程序、办事纪律等一般应事先公开；办事结果应及时公开；群众关注的其它重要事项，应随时公布。
五、对审核不严、公开内容失真、造成负面影响以及未按审核规定擅自向社会公开出现泄密等问题的，依照有关法规制度规定追究责任。

    六、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福州市民政局保密工作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确保党和国家秘密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及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是每位干部职工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局系统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自觉保守党和国家秘密。 
　　第三条  各单位、各处室应建立健全保密工作制度。结合本单位、本处室实际做好保密范围和密级的确定工作。 
　　第四条  凡有秘密内容的文件、电传、档案、资料、表册、图纸、照片、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拟制、打印、复制、收发、传递、阅办、保管、清退、归档、利用、移交、销毁等必须按秘密文电管理工作规定执行。不得私自复制、抄录、保存。凡有秘密内容的文电草稿、修改稿、打印清样、复印件等应与文件正文同样对待。 
　　第五条  机要文件要由专人负责妥善保管，定期检查清理。发往外地的密件要通过机要交通或派专人传递。 
　　第六条  含有秘密内容的文件草稿、打印清样、复印件、打印（复印）废页的销毁要由专人负责。含有秘密内容的文件、资料、刊物的销毁需经领导批准后由专人到指定地监销，严禁作为废纸出售。 
　　第七条  机要工作人员调动工作时，必须将个人所管理的秘密文件认真清点交接，不得私自带走，并根据其涉密情况，实行脱密期管理。 
　　第八条  禁止使用未加保密装置的传真机传递秘密文件、资料和其它秘密信息。 
　　第九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得直接或间接与国际联网或与其它公共信息网络相连接，必须实行物理隔离。 
　　第十条  涉及秘密的信息，不得在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传递。 
　　第十一条 使用电子函件进行网上信息交流，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不得利用电子函件传递、转发或抄送国家秘密信息。 
　　第十二条 上网信息的保密管理坚持“谁上网谁负责”的原则。凡向网站提供或发布信息，必须经过保密审查批准。

　  第十三条  要经常性开展干部职工保密教育，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保密形势、保密法律法规、保密技术防范等方面的教育培训。
第十四条 发生失密、泄密问题的单位或处室应及时向局领导报告并采取补救措施。 

　　第十五条  印章应由专人负责保管，使用印章应由有关领导检查批准。 

　　第十六条  要把执行保密制度纳入各自的岗位责任制，并作为工作考核和总结评比的重要内容。对违反保密制度，造成失泄密的单位和个人，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和单位主要负责人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